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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要求
为做好三元里管线迁改工作，需开展三元里城中村改造一期范围（约362000平方米）内的管线摸查和勘查工作，为管线迁改方案设计以及管线迁改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2、 管线摸查任务书
1． 工作依据
(1)《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DB4401/T 66-2020）；
(2)《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基础数据标准与调查工作指引》（穗建计〔2024〕327号）；
(3)《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CJJ61-2017；
(4)《城市测量规范》CJJ/T 8-2011；
(5)执行有关项目建设现行有效的国家、省、市的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
2． 技术要求
采用广州2000平面坐标和广州高程系统，地形图分幅采用广州2000坐标图幅统一分幅和编号。
3． 工作内容
（1）管线探测的内容有：查明指定范围内地下管线的种类、平面位置、走向埋深（或高程）、规格、性质、材料等，编绘地下管线图。测量影响迁改施工的架空线路(如高压电缆、通信线缆)，标注净空高度及支撑结构。若迁改设计需衔接市政主干网，探测区域可扩展至红线外最近的主干接口处。
（2）管线探测暂定约60公里，给水管道最大管径不超过DN1500，排水管道最大管径不超过DN1500，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给水管道、雨污合流管道、雨水管道、污水管道、燃气管道（中压）、0.38KV路灯线路以及供电管线。
（3）管线探测必须探查的建（构）筑物、附属设施和调查项目及地下管线探测精度按照《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DB4401/T 66-2020）执行。
4． 工作成果
管线数据成果包含管线测量成果报告（pdf）、管线现况调绘图（dwg）、管线数据库（mdb）、管线点成果表（Excel）及片区范围外的相关设计基础资料（如燃气管、通讯管、给水管、雨污水管、电力管、高压电缆等的接口位置）。
3、 勘察任务书
1． 勘察依据
1) [bookmark: _Toc2819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规范和标准
(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8]37号令；
(2)《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55017-2021）；
(3)《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2012）；
(4)《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
(5)《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
(6)《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8)《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T50585-2019）；
(9)《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50046-2018）；
(10)《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2019）；
(11)《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T50218-2014）；
(12)《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50145-2007）；
(13)《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
(14)《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5)《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2) [bookmark: _Toc2157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20年版）；
(2)《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83-2011）；
(3)《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C20-2011）；
(4)《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察规范》（CJJ57-2012）；
(5)《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87-2012）；
(6)《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7)《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JGJ/T406-2017)。
(8)《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2012）；
(9)《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0)《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JGJ476-2019）。
3) [bookmark: _Toc9579]广东省标准
(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15-31-2016）；
(2)《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J/T15-20-2016）；
(3)《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BJ15-38-2019）；
(4)《建筑工程抗浮设计规程》（DBJ/T15-125-2017）；
(5)《市政工程勘察规范》（DBJ-T15-255-2023）；
(6)《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细则》（粤建规范〔2019〕2号）；
4) [bookmark: _Toc13170]其他参考文件
(1)《工程地质手册》（第五版）；
(2)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CECS99：98）；
(3)收集的其他有关工程资料；
勘察作业应执行相应技术标准，包括但不限制于以上的相关规范、规程，其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范标准执行。
2．  勘察目的和任务
[bookmark: _GoBack]根据有关规范、规程、技术规定，勘察目的为：通过工程地质测绘（含三等水准测量）、工程钻  探、井探(槽探)及取样试验、原位测试、波速测试等勘测工作，查明拟迁建管道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和地基的稳定性，对地基的岩土条件进行工程地质评价，确定岩土物理力学参数，为拟建管道设计、施工提供详细准确的工程地质资料，对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的防治提出必要的建议，为市政管线的设计提供必要的岩土参数和相关建议，本次勘察工作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查明建筑场地范围内及其附近影响场地稳定性的不良地质作用及其成 因、类型、分布范围，分析其发展趋势，评价其危害程度，并提出整治所需的岩 土技术参数和整治方案的建议；
(2)查明建筑场地内各土层的类别、成因、时代、地层结构、均匀性，以 及特殊性岩土的性质。查明基础下软弱和坚硬地层分布情况，以及各岩土层的物 理力学性质特征；
(3)查明建筑场地范围内各层岩土类别的厚度、坡度、成因等工程特性， 计算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承载力，提供计算地基承载力、变形验算所需的参数；
(4)查明建筑场地地层结构的均匀性及软弱土层的分布情况，并提供各土 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5)着重查明勘察深度控制范围内主要受力层的力学强度，提供土的物理 力学性质指标综合统计表，包括天然密度、天然含水量、孔隙比、比重、塑限、液限、压缩模量、压缩系数、抗剪强度指标等，对各土层承载力和变形特征作出 评价；
(6)查明拟建场地范围内有无饱和粉土和砂类土，判定其液化的可能性， 划分场地类别，提供建筑抗震设计有关参数；
(7)查明有无埋藏的古河道、沟洪、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建设不 利的埋藏物及其分布范围，并提出治理措施的建议；
(8)查明地下水埋藏条件，提供地下水位及其变化幅度：判定地下水和土 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提出抗浮设计水位的建议；
(9)对场地工程建设适宜性作出评价；
(10)根据场地地质条件对基础设计方案进行论证分析，提出安全、经济、 合理的基础设计方案；
(11)评价地下水对基坑工程的影响，查明场地土层渗透系数、降水影响半 径及基坑涌水量等水文地质参数，提出地下水控制方案的建议；
(12)分析评价基坑开挖、支护、降排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设计、施 工应注意的事项和必要的保护措施；
(13)提出基坑支护设计所需的岩土技术参数及支护方案的建议；
(14)满足设计方及业主方提出的相关要求。
(15)延伸区域: 若迁改设计需衔接市政主干网，可扩展至红线外最近的主干接口处。 
3． 提交成果内容
所提交的勘察报告成果严格遵循执行国家最新的强制标准和国家或行业的 最新的规范，满足设计部门的技术要求，为工程设计提供可靠、准确、详细的地 质资料，以满足施工图设计的需要，报告内容应包含招标文件中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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